
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草 案 》  

 

回 應 對 設 立 資 歷 架 構 及 相 關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的 關 注  

 
 
 

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草 案 》 (條 例 草 案 )法 案 委 員

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教 育 統 籌 局 (教 統 局 )

回 應 部 份 議 員 認 為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會 影 響 在 職 員 工 方 面 的 關 注。 

 

資 歷 架 構 是 自 願 參 與 的 制 度  

 

2 .   有 部 份 議 員 及 工 會 組 織 憂 慮 資 歷 架 構 雖 不 屬 強 制 性 的

制 度 ， 但 部 份 僱 主 可 能 會 要 求 僱 員 持 有 資 歷 架 構 所 認 可 的 資

歷 ， 間 接 造 成 「 持 證 上 崗 」 的 情 況 。  

 

3 .   我 們 明 白 從 業 員 可 能 擔 心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會 對 他 們 的 就

業 帶 來 影 響 。 我 們 必 須 重 申 ， 資 歷 架 構 並 非 一 個 強 制 性 的 制

度，資 歷 架 構 能 否 在 行 業 落 實，有 賴 行 業 的 參 與、投 入 和 支 持。

政 府 無 意 、 亦 不 希 望 把 資 歷 架 構 認 可 的 資 歷 變 成 「 上 崗 証 」。

事 實 上，香 港 作 為 一 個 自 由 開 放 的 經 濟 體 系 及 勞 動 力 市 場，要

在 每 一 行 業 執 行 「 持 證 上 崗 」 制 度 是 不 可 行 的 。  

 

4 .   不 過 ， 我 們 理 解 個 別 行 業 基 於 職 業 或 個 人 安 全 等 考 慮 、

或 有 為 入 職 或 執 業 訂 立 規 管，但 有 關 規 定 並 非 因 資 歷 架 構 的 設

立 而 造 成 。 換 言 之 ， 任 何 行 業 的 入 職 資 歷 要 求 ， 應 由 行 業 按 照

行 業 及 社 會 發 展 的 轉 變 而 決 定。資 歷 架 構 的 設 立，有 助 於 行 業

內 對 技 能 要 求 達 成 共 識 ， 但 這 並 非 單 由 政 府 單 方 面 訂 定 。  

 

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」 機 制 有 助 從 業 員 持 續 進 修  

 

5 .   有 從 業 員 認 為 應 為 現 職 員 工 設 立 豁 免 制 度，以 免 影 響 他

們 的 「 飯 碗 」。 亦 有 員 工 關 注 我 們 如 何 訂 定 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」

機 制 ， 讓 低 學 歷 工 人 在 資 歷 架 構 下 受 惠 。  

 

6 .   我 們 相 信 ，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」 機 制 應 是 一 種 「 認 可 」 而

非「 豁 免 」的 制 度 ， 採 取 這 項 原 則 是 基 於 我 們 假 設 從 業 員 已 經

從 以 前 的 學 習 及 /或 工 作 中 獲 得 技 能 及 知 識 ， 可 透 過 「 過 往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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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 認 可 」 機 制 予 以 確 認 ； 而 不 是 假 設 他 們 並 無 有 關 技 能 及 知

識，需 要 當 局 予 以 豁 免。教 統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七 月 在 立 法

會 會 議 上 就「 僱 員 資 歷 架 構 」動 議 辯 論 致 辭 時 ， 亦 曾 闡 明 此 項

原 則 。  

 

7 .   設 立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」機 制 主 要 目 的 是 讓 有 志 進 修 的 從

業 員，可 更 容 易 了 解 自 己 在 行 業 內，透 過 經 驗 或 以 往 所 學 所 得

的 能 力，從 而 確 定 進 修 和 晉 階 的 起 點，減 少 在 這 些 技 能 方 面 重

複 受 訓 的 需 要。換 句 話 說，從 業 員 可 省 卻 修 讀 某 些 本 身 已 充 份

掌 握 的 課 程 單 元 ， 並 可 修 讀 較 高 級 別 、 或 較 闊 層 面 的 課 程 ， 使

培 訓 更 有 成 效 ， 更 滿 足 其 需 要 。 認 可 機 制 須 以 行 業 所 訂 的「 能

力 標 準 說 明 」 為 基 礎 ， 以 確 保 其 認 受 性 。  

 

8 .   為 方 便 從 業 員 認 可 資 歷，我 們 會 在 參 與 資 歷 架 構 的 行 業

內 設 立 評 核 機 構。倘 若 條 例 草 案 獲 得 通 過，香 港 學 術 評 審 局 (學

評 局 )便 可 對 評 核 機 構 進 行 評 審 ， 以 確 保 它 們 有 能 力 進 行 認 可

過 往 資 歷 的 工 作。而 評 核 的 方 式 可 以 是 多 樣 化 的，包 括 工 作 間

示 範 及 面 試 等 等。通 過 評 核 的 人 士，可 獲 簽 發 有 關 的 單 元 證 明

書 ， 作 持 續 進 修 之 用 。  

 

 

資 歷 架 構 提 供 多 元 進 階 途 徑 、 讓 市 民 自 訂 藍 圖  

 

9 .   有 工 會 認 為 政 府 要 成 功 推 行 資 歷 架 構，必 須 要 有 完 整 的

配 套 措 施 ， 例 如 工 時 限 制 、 最 低 工 資 、 有 薪 培 訓 假 期 等 ， 讓 員

工 有 時 間 及 收 入 去 接 受 培 訓 。  

 

10 .   我 們 明 白 要 培 養 一 個 重 視 培 訓 的 勞 動 力，僱 主 與 僱 員 都

必 須 同 心 同 德，而 能 夠 鼓 勵 從 業 員 進 修，對 行 業 和 勞 動 力 的 提

升 均 有 幫 助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希 望 在 各 行 業 推 動 資 歷 架 構 ， 會 有 助

僱 主 和 僱 員 拉 近 對 人 力 發 展 的 看 法 及 有 助 對 工 時 和 培 訓 假 期

等 勞 工 政 策 議 題 的 討 論。我 們 知 道「 最 低 工 資 」及「 標 準 工 時 」

的 課 題 ， 現 正 由 勞 工 顧 問 委 員 會 深 入 探 討 。  

 

11 .   其 實 ， 設 立 資 歷 架 構 ， 可 有 助 僱 主 認 識 培 訓 對 人 力 質 素

及 業 界 服 務 水 平 所 帶 來 的 裨 益。而 各 行 業 諮 委 會 亦 會 在 業 內 推

廣 人 力 資 源 培 訓 的 重 要 性，鼓 勵 僱 主 及 僱 員 雙 方 重 視 人 力 發 展

和 培 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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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語  

 

12 .   訂 定 《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目 的 ， 是 要 設

立 一 個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機 制 和 一 個 資 歷 名 冊，以 保 障 資 歷

架 構 下 認 可 資 歷 的 完 整 性 、 質 素 、 及 公 信 力 。 我 們 不 會 規 定 現

有 或 日 後 的 資 歷 或 課 程 必 須 納 入 資 歷 架 構 內，才 可 推 出 市 場 。

我 們 鼓 勵 培 訓 機 構 致 力 提 供 優 質 和 適 切 的 教 育 及 培 訓，以 取 得

資 歷 架 構 下 的 質 素 標 籤 。  

 

13 .  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的 工 作 任 重 而 道 遠 ， 是 否 可 以 成 功 落 實 ，

取 決 於 僱 員 、 僱 主 、 業 界 、 專 業 團 體 、 培 訓 機 構 等 能 否 同 心 協

力 、 携 手 合 作 ， 以 達 致 共 贏 的 局 面 。 我 們 會 務 實 謹 慎 、 循 序 漸

進 地 推 行 資 歷 架 構 ， 並 繼 續 聽 取 各 界 人 士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 


